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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暨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4年 1月 23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暨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及分支
机构作为承租人以其名下的设备作为租赁物与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财务租
赁”）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单一机构额度将在公司下
属子公司中根据需要进行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暨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0）。

一、融资租赁及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山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美年”）与西门子财务租赁

签署了《租赁协议》，租赁本金为人民币 4,931,040元，同时公司向西门子财务租赁签署了《担保书》，为
中山美年等 31家下属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3297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马提亚斯·格罗斯曼（MATTHIAS GROSSMANN）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7号 17幢 16层 011室
注册资本：7,600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本外币的各种形式的融资性租赁业务，如针对租赁物为国内和国外各种先进或适

当的机械设备如生产设备、通讯设备、医疗设备、科研设备、检验和测试设备、工程设备、交通工具（包
括飞机、车辆和船只）、信息技术设备等的直接租赁、转租、销售和回租、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
和经营性租赁等；销售 I、II 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二）从国内或国外采购和进口租赁业
务所必需的货物和服务，并根据承租人选择采购和进口相关的附属技术；（三）在国内和国外（即包括
出口）出售和处理租赁资产的残值；（四）有关租赁交易的咨询和担保业务；（五）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
业务；（六）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西门子财务租赁为西门子股份公司孙公司，西门子股份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持有西门子财务租赁 100%的股权。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西门子财务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 535,163.30 万元，总负债 426,273.38 万元，净资

产 108,889.92万元，营业收入 54,392.47 万元，利润总额 21,335.62 万元，净利润 15,992.27 万元。 截至
2023 年三季度末（未经审计），总资产 497,108.22 万元，总负债 400,992.70 万元，净资产 96,115.52 万
元，营业收入 32,134.94万元，利润总额 8,470.19万元，净利润 2,225.60万元。

三、本次交易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西门子财务租赁签署的《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1、出租人：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中山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3、租赁物：医疗设备
4、租赁本金：人民币 4,931,040元
5、租赁期限：2.5年
6、租赁保证金：无
7、租赁利率：7.82%
8、担保措施：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租赁期限届满的设备处理：在承租人已按时足额支付租赁协议/租赁附表项下的全部租金和其

他应付款项且不存在其他违约事件的前提下，租赁期限届满时设备将被视为由承租人自动购买。 承租
人无须额外支付任何款项， 设备所有权将自动转移给承租人或租赁协议/租赁附表约定的承租人中的
一方。

在上述情况下，设备按“现状”转为承租人或租赁协议/租赁附表约定的承租人中的一方财产。如承
租人要求， 出租人可向承租人或租赁协议/租赁附表约定的承租人中的一方签署并交付设备所有权转
移的确认文件。 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就设备的性能和状况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

（二）向西门子财务租赁签署的《保证书》主要内容
1、债权人：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中山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中山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中山美年门诊部/阳江美

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阳江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江城门诊部/江门美年大健康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江门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万达门诊部/茂名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东莞美年
大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东莞南城美年大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东莞东城美兆健康医疗门诊部有限公
司/东莞虎门美年大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美年大健康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美年健康广中门
诊部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区美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力源门诊部/广州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花都区
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新华门诊部/广东优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汕头美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市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河源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华达健康体检中心/南宁美年大健康体检有限公司/海南慈铭奥
亚体检医院有限公司/海南美年大健康医院有限公司/南昌红谷长庚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南昌青山
湖长庚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南昌美康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南昌美安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宜春
美年大健康体检有限公司/高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现在或将来在任何时候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实际或或有全

部租金、费用、逾期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如遇利率变化，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必须增加的款项。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三年的期间，最高额期间签署多个主合同的，
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起满三年的期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或主合同约定的情
形，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止。

7、担保金额：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人民币 6,000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4月 1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96,598.21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9.78%，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08,586.28万元，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7.9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中山美年与西门子财务租赁签署的《租赁协议》；
2、公司向西门子财务租赁签署的《担保书》。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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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及 2024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康”）、成都美年大
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南城美年大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及

长沙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 提供担
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无锡华康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华康”）提供债权最高本金限额 5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
保。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山东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慈铭”）提供最高债权额 2,000 万元整的连带
责任担保。

公司与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济南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济南大健康”）提供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1,000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慈溪美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溪美年”）提供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1,000 万元整
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齐鲁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青岛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慈铭”）提供债权最高本金限额 2,000 万元整的连
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就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美涛”） 的借款签署了《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为上海美涛提供主债权本金额
1,000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 本次公司从美年大健康未使用的担保额
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至青岛慈铭，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青岛慈铭提供
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公司为美年大健康提供的担
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204,4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03,4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独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无锡华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5日
法定代表人：徐兆荣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兴昌南路 22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无锡华康 100%的股权，无锡华康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无锡华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157,467.50 53,658,828.27

负债总额 24,821,221.55 28,440,493.9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0,957,478.31 24,069,808.13

净资产 26,336,245.95 25,218,334.35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881,445.69 44,791,865.04

利润总额 1,294,370.95 3,182,863.00

净利润 1,117,911.60 2,760,144.42

2、山东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3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石琳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A8-2号楼 4F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诊所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广告制作；企业形象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山东慈铭 100%的股权，山东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山东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842,625.41 50,318,131.35

负债总额 65,543,349.24 58,540,046.2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47,708,390.81 37,688,081.18

净资产 -5,700,723.83 -8,221,914.93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864,116.36 15,669,585.82

利润总额 -517,892.05 -14,492,669.60

净利润 2,521,191.10 -17,615,605.86

3、济南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6月 7日
法定代表人：石琳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 84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诊所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营；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
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广告制
作；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济南大健康 100%的股权，济南大健康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济南大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3,094,197.66 204,940,019.05

负债总额 187,400,000.49 184,252,902.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600,000.00 6,6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9,302,797.23 171,352,542.50

净资产 15,694,197.17 20,687,116.35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753,600.20 86,526,532.05

利润总额 -6,943,307.24 -18,364,372.85

净利润 -4,992,919.18 -15,731,826.54

4、慈溪美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4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王宏伟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人和路 558号友谊商厦 1-1、2-1、3-1、4-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溪美年 51%的股权，慈溪美年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慈溪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889,160.28 38,581,382.57

负债总额 86,240,685.98 67,844,535.9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77,422,583.78 57,673,390.49

净资产 -30,351,525.70 -29,263,153.40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683,635.84 32,069,620.33

利润总额 -1,088,372.30 -1,772,838.23

净利润 -1,088,372.30 -1,772,838.23

5、青岛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8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王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燕儿岛路 8号五层 501、502、505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具用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化妆品零售；鞋帽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水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青岛慈铭 100%的股权，青岛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青岛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238,212.50 116,024,249.63

负债总额 73,914,999.93 74,672,939.9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1,885,430.78 49,950,540.76

净资产 42,323,212.57 41,351,309.68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5,805,956.14 68,158,575.98

利润总额 1,583,399.88 3,278,903.79

净利润 971,902.89 2,857,557.20

6、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6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薛飞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梅家浜路 800弄 2-9号 1-2层、10-16号 1层、17-24号 2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涛 94%的股权，上海美涛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上海美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071,931.66 63,761,316.53
负债总额 60,894,055.47 56,107,797.5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920,000.00 2,4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8,417,972.29 30,244,960.46
净资产 7,177,876.19 7,653,519.01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270,893.50 24,674,901.19
利润总额 -630,498.19 8,285,483.47
净利润 -475,642.82 12,397,387.99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宁波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无锡华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
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实现债权的费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
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

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
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
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2、公司与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山东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等处置
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仟
万元整。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的债权也包括
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济南分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
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
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
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
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3、公司与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济南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等处置
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
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济南分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
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
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
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
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4、公司与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慈溪美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宁波分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等处置
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
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宁波分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
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
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
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
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5、公司与齐鲁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青岛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

保主债权的本金。（2）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金（迟延履行利息）、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费、提存费、
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
评估费、过户费等）。（3）依据本条上述条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的保证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1）对于贷款，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笔贷款到期后三年
止。（2）对于保函，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依据保函对外支付约定金额后三年
止。（3）对于信用证，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后三年止。
（4）对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期间按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单张银行承
兑汇票到期日后三年止。（5）对于主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
行期届满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6、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借款人（债务人）：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贷款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约定的贷款人与借款人订立的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含

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定、评估、登记、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1）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本合同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2）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最后
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前收回贷款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4月 1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96,598.21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9.78%，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08,586.28万元，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7.9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宁波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锡华康）；
2、公司与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山东慈铭）；
3、公司与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济南大健康）；
4、公司与北京银行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慈溪美年）；
5、公司与齐鲁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青岛慈铭）；
6、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上海美涛）。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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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2日（星期五）15:00
2、股权登记日：2024年 4月 3日（星期三）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巴南区麻柳沿江开发区百亚国际产业园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冯永林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下午 15:00 在重庆市巴南区麻柳沿江开发区百亚国际产业园会议

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4年 4月 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2024年 4月 12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4月 12日 9:15-15:00。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07,524,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617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7,642,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63％。

通过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69,891,0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8529%。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37,633,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43%。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84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1%；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679,1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96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57%；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67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84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1%；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679,1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96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57%；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67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84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1%；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679,1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96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57%；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67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84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1%；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679,1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96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57%；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67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3%。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524,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7,64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84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1%；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679,1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963,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57%；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67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3%。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6,798,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38%；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726,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916,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706%；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72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94%。

8、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2023年度薪酬确定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524,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7,64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 2023年度薪酬确定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524,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7,64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524,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7,64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524,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7,64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12.01审议通过了《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4,519,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26%；反对

3,005,7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3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0151%； 反对 3,005,75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4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12.02审议通过了《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4,519,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26%；反对

3,005,7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3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0151%； 反对 3,005,75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4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12.03审议通过了《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4,519,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26%；反对

3,005,7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3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0151%； 反对 3,005,75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4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04审议通过了《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4,519,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26%；反对

3,005,7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3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0151%； 反对 3,005,75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4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05审议通过了《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4,519,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26%；反对

3,005,7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63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0151%； 反对 3,005,75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4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小满、宋扬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3006 证券简称：百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4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规定，结合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考核结果，公司
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对应的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88,75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
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
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件、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

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 4月 13日至 2024年 5月 27日，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 1号上城国际 5栋 25楼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黎

电话：023-68825666-666
传真：023-68825666-801
电子邮箱：baiya.db@baiya.cn
邮政编码：400042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